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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四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記錄 

時間：民國 101 年 6 月 14 日(星期四)中午 12 時 10 分 

地點：志鵠樓 4 樓會議室 

出席人員：王春源  孫茂誠  張玉岑  吳傳壽  于大光  孔光源  胡美山  胡雅慧  鍾  愛 

          周美伶  陳淑如  蔡清嵐  蔡瓊萩  王冰如  廖文正  張琳琳  李慧嫺  陳天志  

呂宛蓁  葉佳文  陳啟益  方黃裕  譚兆平  周璻薇 

請假人員：王宇傑  蔡泰山  邱英嘉  王士榮  林秀姿   

列席人員：盧榮芳  林世洪  彭煥勛   

主席：王春源 

秘書：高  正 

紀錄：廖淑如 

壹、主席致詞（略） 

貳、各單位工作報告（略） 

參、討論提案 

第一案：101 年度教師申請教材編著及改進教學計畫獎勵案，提請審議。 

        (提案單位：教務處課務組) 

說  明：一、依據本校教師改進教學獎勵要點辦理。 

二、本年度計有 6 件教材編著申請案，經審查委員評定為優等 2 人，甲等 4 人，成績如

附件一。 

三、100 年度改進教學計畫案計有 63 件，經 5 位審查委員評定結果甲等 7 人，乙等 15

人，佳作 17 人，合計獲獎名單 39 人，成績如附件二。 

決  議：全體出席委員一致鼓掌照案通過。 

 

第二案：應用英語系外籍教師王大建老師 100 學年度教師評鑑考核結果，提請討論。 

(提案單位：人事室) 

說  明：一、依據本校教師評鑑辦法辦理。 

二、王老師 100 學年度教師評鑑成績系教評會初評為 78.41 分，王老師因申請「聘僱外

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」之時程需求，提請辦理 100 學年度教師評鑑成績終評。 

三、請校教評會審議。 

決  議：全體出席委員一致鼓掌照案通過。 

 

第三案：應用英語系 101 學年度專任教師續聘案，提請審議。 

(提案單位：應用英語系) 

說  明：一、本系擬於 101 學年度續聘專任教師王大建助理教授，王老師因申請「聘僱外國專業

人員工作許可」之時程需求提請續聘，聘期自 101 年 8 月 1 日至 103 年 7 月 31 日

止計 2 年(名冊如附件)。 
二、本案經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審議通過 (101.5.22)。 

決  議：全體出席委員一致鼓掌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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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案：建築系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兼任教師新聘案，提請審議。 

   (提案單位：建築系) 

說  明：一、建築系因教學需要擬新聘兼任教師： 

(1)兼任助理教授徐文慧(序號 1)，聘期自 101 年 8 月 1 日起至 102 年 1 月 31 日止。 

(2)兼任講師江南志(序號 2)，聘期自 101 年 8 月 1 日起至 102 年 1 月 31 日止。 

二、徐文慧老師經外審分數為 75 分、80 分、80 分、86 分(如附件)，平均分數為 80.25

分，符合助理教授之規定。徐老師具景觀庭園及室內設計專長，擬教授日間部空間

三甲「公共空間造型規劃」(2 學分 2 小時)及進修部室設一甲「基本設計(一)」(2

學分 4 小時)，業經 101.01.11 建築系 10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6 次教評會議通過。 

三、江南志老師具室內法規實務專長，擬教授進修部室設三甲「室內設計法規」（2 學

分 2 小時）。江老師曾在本系兼課且已領有講師證書，業經 101.04.18 建築系 100

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教評會議通通過。 

決  議：全體出席委員一致鼓掌照案通過。 

第五案：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兼任教師續聘案，提請審議。 

   (提案單位：機械系、幼兒保育系、建築系、餐飲廚藝管理系) 

說  明：機械系 

一、本系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因課程需要，擬續聘兼任教師共計 6 位：(聘任名冊如附

件一) 

副 教 授 2 位：方雲志、蘭真； 

助理教授 1 位：卓錡淵； 

講    師 3 位：吳金華、武良正、李仲河。 

二、以上教師聘期自 101 年 8 月 1 日起至 102 年 1 月 31 日止。 

三、本案經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通過。(101.6.11) 

四、提請校教評會審議。 

妝品系 

一、化妝品應用系因教學需求，擬於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續聘兼任教師名單： 

    助理教授：呂紹麟、林立國、王維生等三名老師。 

    講師：林俊德、鍾國川等二名老師。 

二、聘期自 101 年 8 月 1 日至 102 年 1 月 31 日止。 

三、本案經化妝品應用系於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系教師評鑑委員會議審議通過。

(101 年 6 月 5 日) 

四、提請校教評會審議。 

幼兒保育系 

一、本系因教學需求擬於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聘任兼任教師如下： 

助理教授： 吳敘百；講師：司麗雲、洪泰雄、陳秀梅、陳翠琪、吳郁芬、童玉娟、

蘇傳臣、楊嬪媛、李松澤、許維葳等 10 位，合計 11 位教師，聘期自 101 年 8 月 1

日至 102 年 1 月 31 日止一學期。 

二、本案經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（101.6.13）系教評會審議通過。 

三、提請校教評會審議。 

建築系 

一、建築系因教學需要擬續聘兼任教師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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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(1)兼任副教授石正義(序號 1)，聘期自 101 年 8 月 1 日起至 102 年 1 月 31 日止。 

   (2)兼任助理教授趙欣怡等 2 人(序號 2-3)，聘期自 101 年 8 月 1 日起至 102 年 1 月

31 日止。 

   (3)兼任講師朱午潮等 19 人(序號 4-22)，聘期自 101 年 8 月 1 日起至 102 年 1 月 31

日止。 

二、本案經 101.06.13 建築系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教評會議通過。 

餐飲廚藝管理系 
一、本系因教學需求擬於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續聘兼任教師如下： 

    兼任助理教授：翁煥廷老師。 

    聘期自 101 年 8 月 1 日至 102 年 1 月 31 日止。 

二、本案經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(101.5.31)。 

三、提請校教評會審議。 

決  議：全體出席委員一致鼓掌照案通過。 

 

第六案：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兼任專業技術人員續聘案，提請審議。 

   (提案單位：建築系、餐飲廚藝管理系、餐旅管理系) 

說  明：建築系 

一、建築系因教學需要擬續聘兼任副教授級技術教師陳智淵(序號 1)，聘期自 101 年 8

月 1 日起至 102 年 1 月 31 日止。 

二、本案經 101.06.13 建築系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教評會議通過。 

妝品系 
一、化妝品應用系因教學需求，擬於 101 學年度第一學期續聘兼任專業技術人員名單： 

    專業技術講師曾美芠、謝薏如、王誼綸、盧建安等四名老師。 

二、聘期自 101 年 8 月 1 日至 102 年 1 月 31 日止。 

三、本案經化妝品應用系於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系教師評鑑委員會議審議通過。

(101 年 6 月 5 日) 

四、提請校教評會審議。 

餐飲廚藝管理系 
一、本系因教學需求擬於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續聘兼任助理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如下： 

    兼任助理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：王為平老師。 

    聘期自 101 年 8 月 1 日至 102 年 1 月 31 日止。 

二、本案經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(101.5.31)。 

三、提請校教評會審議。 

餐旅管理系 
一、本系因教學需求擬於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續聘兼任專業技術人員如下： 

    兼任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：李鴻章老師。 

    聘期自 101 年 8 月 1 日至 102 年 1 月 31 日止。 

二、本案經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(101.6.5)。 

三、提請校教評審議。 

決  議：全體出席委員一致鼓掌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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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案：視覺傳達設計系因教學及發展需要，擬自 101 學年度起納入鍾永樑、蔡清嵐二位教師。 

(提案單位：視覺傳達設計系) 

說  明：一、本案經 101 年 5 月 7 日視覺傳達設計系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二次教評會議及 101

年 6 月 7 日視覺傳達設計系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三次教評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鍾永樑老師原任環境科技與管理系專任講師，蔡清嵐原任資訊管理系專任助理教

授。 

三、提請校教評會審議。 

決  議：全體出席委員鼓掌通過視傳系師資調整案。 

 
第八案：資訊管理系因教學及發展需要，擬自 101 學年度起調整胡蕙玲副教授至本系服務。 

        (提案單位：資訊管理系) 

說  明：一、本案經 101 年 6 月 7 日資訊管理系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三次教評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胡蕙玲老師原任應用英語系專任副教授。 

三、提請校教評會審議。 

決  議：全體出席委員鼓掌通過資管系師資調整案。 

 
第九案：機械系兼任教師李仲河申請教師資格審查報部案，提請審議。 

(提案單位：機械系) 

說  明：一、配合教學需求，本系擬於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續聘李仲河老師為兼任講師。 

二、李老師已於二年內任教滿二學期，且論文外審成績經由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5 次

（100 年 7 月 12 日）校教評會審議通過，擬於本次續聘時申請教師資格審查報部。 

三、本案經 10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教評會通過。(101.6.11) 

四、提請校教評會審議。 

決  議：全體出席委員一致鼓掌照案通過，並請人事室陳報教育部審查教師資格。 

 

肆、臨時動議(無) 

 

散  會(13 時 10 分) 

 

 


